境外上市反馈意见 
（2021年4月6日—2021年4月9日）

[bookmark: _GoBack]本周国际部共对2家企业出具反馈意见，具体如下：
归创通桥
1、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员工持股平台的运作情况、股权激励设置安排、出资结构、各出资人在公司包括但不限于子公司的任职情况，并说明员工入股、退股、股权转让、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存在争议或纠纷；若存在，是否对本次发行构成障碍。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2、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前的期权激励计划具体设置安排、是否符合有关规定，以及激励计划完成后，你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控股子公司股东人数是否超过200人。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3、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本次申请转为境外上市外资股的非上市外资股股份形成和认购情况，是否符合转股条件。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的法律意见。
广州医药
1、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2020年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的基本情况、股东入股原因、增资的价格及定价依据，新股东与你公司其他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发行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亲属关系、关联关系、委托持股、信托持股或其他利益输送安排，是否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你公司股份的情形。新股东认购股份资金或股权是否缴足或办理所有权转移手续。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法律意见。
2、 请结合你公司及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财务数据补充说明符合《关于规范境内上市公司所属企业到境外上市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情况。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
3、 请补充说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相关决策程序的履行情况，相关募集资金投向业务和资产是否作为对你公司的出资。请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意见。
4、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股东涉及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情况，相关程序是否履行完毕。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法律意见。
5、 请补充说明发行币种是否符合《国务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别规定》要求。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明确法律意见。

